
分  發  委  託  書 

本人      因故無法親自參加教育部受託辦理

99 學年度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公開分發作業，茲委

託      君代表本人參加，絕無異議。 

此致 

教育部受託辦理 99 學年度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委員會 

委 託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通訊地址： 

電 話： 

 

受 託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通訊地址： 

電 話： 
 
 

中  華  民  國  9 9  年 7 月  日 

附註：請受託人攜帶本人及委託人雙方之國民身分證正本、委託人准考證備驗。 


